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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公所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中壢區參加115年桃園市運動會田徑暨游泳選拔賽籌備會議
貳、會議時間：1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下午3時
參、會議地點：本公所三樓簡報室
肆、主席：張秘書晏豪代                              紀錄：賴彥伶
伍、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陸、主席致詞：
    感謝各校代表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今年市運動會訂於115年8月14日(五)至8月17日(一)，為了讓本區優秀選手有機會在市運會爭取佳績，再麻煩與會的校長、體育組長、老師及廠商，共同為本區的田徑及游泳比賽貢獻心力。
柒、討論事項：
　　一、辦理地點及時間
(一)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時間為115年4月18日（六）至4月23日（四）假嘉義縣舉行；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於115年5月13日(三)至14日(四)在花蓮縣舉行；國中教育會考日期為115年5月16日（六）至17日（日）；115年中壢區語文競賽區複賽日期為115年5月23日(六)。
(二)田徑選拔賽：訂於5月24日(日)本區中原大學辦理，提請討論。
(三)游泳選拔賽：訂於5月24日(日)於本區大崙游泳池辦理，提請討論。
　二、選拔賽承辦學校/單位
(一)游泳部分：擬請喬力達休閒管理有限公司協助辦理，包含選拔
賽、集訓、組隊及帶隊參賽等事宜，並請協助套量、發放選手及教練市運會服裝等事宜。另有關集訓經費部分，比照去年納入指導教練津貼(指導1名選手1,000元，最多指導4名為原則)。
(二)田徑部分：選拔賽擬請本區青埔國民小學協助辦理，本公所負責選拔賽場地、器材租借及護士津貼，並由獲總優勝之中小學校承辦田徑集訓及套量市運會服裝與參賽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三、本區田徑選拔賽後，訂於5月27日(三)下午於本公所樓簡報室召開組隊參賽協調會，提請討論。
  四、本公所已參考115年體育局競賽規程修正本區115年競賽規程(含田徑及游泳)，請參閱附件，其中田徑競賽項目討論事項如下：
(一)國小「3000公尺競走及全能運動」及國中「2000公尺障礙、3000
公尺、5000公尺競走、撐竿跳及全能運動」是否比照114年方式，參考當年度(115年)比賽成績、由教練團討論、檢測報名，提請討論。
(二)承上，如須納入選拔賽賽程表，建議如何調整賽程表，提請討
論。
五、競賽項目報名人數不足(國中3人、國小2人)，是否不進行該項目比賽，報名參賽者逕為選拔人員，提請討論。
六、有關市運會賽會期間，田徑國小、國中組便當及餐盒，因考量選手之飲食涉及運動營養與專業知識，為維護選手健康與運動表現，建議由承辦組訓學校規劃並自行採購，相關經費納入計畫書一併函送本公所申請(核銷時需檢據核銷)，提請討論。
七、田徑社會組及壯年組以114年9月1日至115年5月6日參賽成績作為選拔賽成績。
捌、會議結論：
　一、議題一：照案通過。
　二、議題二：照案通過。
　三、議題三：照案通過。
  四、議題四：
(一)國小部分：3000公尺競走改為1600公尺競走，納入選拔賽程；全能運動參考當年度(115年)比賽成績，由教練團討論、檢測報名。
(二)國中部分：除3000公尺納入選拔賽程，餘參考當年度(115年)比賽成績，由教練團討論、檢測報名。
五、議題五：國小報名人數不足2人，仍進行比賽：國中報名人數不足3人，不進行該項目比賽，報名參賽者逕為選拔人員。
六、議題六：照案通過。國小部分，第1名為主辦，第2名為協辦；國中部分，由第1名主辦。
  七、議題七：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